
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收地政類申請案件作業原則 

內政部 104 年 1月 8日台內地字第 1031303899 號令訂定發布 

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日台內地字第 1041308846 號修正第 1 點、

第 2 點、第 3 點、第 4 點、第 5 點、第 6 點 

◆ 第 1 點 

為跨縣市登記機關間協助代收土地登記、複丈、建物測量及其他地政

類申請案件(以下簡稱申請案件)，有一致之作業方式，以達簡政便

民，提升政府服務效能之目標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 

◆ 第 2 點 

本原則適用範圍以各直轄市、縣(市)之登記機關間協助代收申請案件

為限。 

前項代收申請案件如下： 

(一)土地登記。 

(二)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。 

(三)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所定之複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。 

(四)複印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申請書原案。 

(五)依檔案法規定申請複印之公文。 

(六)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。 

(七)人工登記簿謄本。 

(八)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異動索引、異動清冊。 

(九)複印信託專簿、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及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

簿。 

(十)代理人送件明細表。 

(十一)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。 

(十二)實價登錄「表單登錄、紙本送件」案件。 

 

 

◆ 第 3 點 

本原則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(一)管轄機關：指土地或建物所在地之登記機關。 

(二)代收機關：指協助代收非其管轄區申請案件之登記機關。 

 

 

◆ 第 4 點 

申請人或代理人向代收機關臨櫃辦理代收申請案件，應填具申請單

（範例如附件一），並繳納郵資，連同申請案件之申請(報)書及其附



繳證件交由代收機關轉交管轄機關辦理。以通信或網路方式提出申請

者，不予受理。 

 

◆ 第 5 點 

代收機關受理第四點申請案件，應辦理事項如下： 

(一)核對申請(報)人或代理人之身分，並於申請案件之申請(報)書右

下方加蓋核訖身分章戳、核對者及代收機關。但不依土地登記規則及

其他法令規定核對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身分。 

(二)檢核申請案件之申請(報)書之附繳證件、委任關係、聯絡方式及

其他應勾選或填寫等欄位是否填載正確，及該申請書上印章是否缺

漏。 

(三)代收非由地政士代理之土地登記申請案件者，應向管轄機關確認

是否符合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。 

(四)確認發還或發給文件之方式及代收預付郵資。 

(五)跨縣市代收案件簽收系統(以下簡稱代收系統)登錄收件資料。 

(六)通知管轄機關。 

(七)發給代收申請案件之收據(範例如附件二)。 

(八)郵寄代收申請案件。 

第二點第二項第十二款之案件，如代理人到場，應另核對申報人於申

報書所載姓名、名稱及統一編號是否正確，並確認申報書序號欄載有

地政線上申辦系統(以下簡稱申辦系統)之序號。 

 

◆ 第 6 點 

管轄機關收受第五點申請案件，應辦理事項如下： 

(一)收件。 

(二)登錄代收系統簽收並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及代收機關。 

(三)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繳納規費。 

(四)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補正或駁回申請案件並檢還原卷。 

(五)案件辦理完畢，應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，並寄回相關文件、核發

資料或權狀。郵資如有賸餘，應一併寄回。 

第二點第二項第十二款之案件，須於申辦系統登錄紙本表單收件日

期。 

 

 

◆ 第 7 點 

管轄機關除本原則規定外，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三條及地籍測

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十一條、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之程序辦理。 


